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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亞技術學院九十七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三次教師評審委員會會議紀錄 

時間：民國 98 年 6 月 24 日(星期三)下午 1 時 30 分 
地點：志鵠樓 4 樓會議室 
出席人員：王春源  宋守正  于大光  陳慶和  林昭仁  蔡清嵐  吳傳壽  胡雅慧  蔡瓊萩 
          陳志遠  亓  湘  王士榮  鄭幸真  陳麗真  廖文正  莊汪清 
請假人員：陳建智  周文立  林素霞  李瑾玲  李慧嫺 
列席人員：邱英嘉  王宗吉  盧榮芳  江新祿 
主席：王春源 
秘書：孫常榮 
紀錄：高 正  
壹、主席致詞（略） 
貳、各單位工作報告（略） 
參、討論提案 
第一案：九十八學年度第一學期兼任專業技術人員續聘案，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土環系、通識中心) 

說  明：土環系 
1. 擬續聘巫健次為本系副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 
2. 聘期自 98 年 8 月 1 日起至 99 年 1 月 31 日止。 
3. 本案經 9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系教評會審議通過。 

        通識中心 
1. 本中心因教學需求擬於 98 學年度第 1 學期續聘兼任專業技術人員如下: 兼任講師級專

業技術人員高冠裕等 1 位，聘期自 98 年 8 月 1 日至 99 年 1 月 31 日止。 
2. 本案經 9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6 次中心教評會審議通過。 
3. 提請校教評會審議。 

決  議：全體出席委員鼓掌照案通過。 
 
第二案：九十八學年度第一學期兼任教師續聘案，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材纖系、機械系、化材系、土環系、資管系、應外系、企管系、財金系、幼保系、資

工系、觀休管系、通識中心) 

說  明：材纖系 
1. 本系兼任教師葉正濤教授、王義春助理教授、陳宏禧講師、武良正講師、吳志郎講師、

石剛正講師與林富春講師等七位教師之聘期皆至 98 年 7 月 31 日止。 
2. 為課程需要，98 學年度上學期擬續聘葉正濤教授、王義春助理教授、陳宏禧講師、武

良正講師、吳志郎講師、石剛正講師與林富春講師等七位教師為本系兼任教師，聘期

為一學期，皆自 98 年 8 月 1 日起至 99 年 1 月 31 日止。 
3. 本案經 97 學年度第 4 次系教評會審議通過。 
機械系 
1. 本系九十八學年度第一學期因課程需要，擬續聘兼任教師計有兩位： 

副教授一位：方雲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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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  師一位：陳正宜。 
2. 以上老師均服務熱心，認真教學、成效良好。 
3. 擬聘任聘期為半年(98 年 8 月 1 日起至 99 年 1 月 31 日止)。 
4. 本案經 9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5 次機械系教評會審議通過。 
5. 提請校教評會審議。 

        化材系 
        1. 本系因教學需求擬於 98 學年度第 1 學期續聘兼任教師呂紹麟助理教授一位。 

2. 聘期自 98 年 8 月 1 日至 99 年 1 月 31 日止計一學期 
3. 本案經 化材系 9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4 次系教評會審議通過。 
4. 提請校教評會審議。 
土環系 
1. 本系因教學需求擬於九十八學年度續聘兼任教師如下：游建華 1 位助理教授；祝錫敏、

林富三、曾正富、陳天賜等 4 位講師，聘期自 98 年 8 月 1 日至 99 年 1 月 31 日止。 
        2. 本案經 9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系評會議通過。 

3. 提請校教評會審議。 
資管系 

        1. 本系擬於 98 學年度下學期續聘兼任講師雷應世、馮輝毅、林逸農等 3 位教師。聘期自

98 年 8 月 1 日至 99 年 1 月 31 日止。 
        2. 本案經 9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5 次系教評會審議通過。 
        3. 提請校教評會審議。 

應外系 
1. 本系因教學需求擬於 97 學年度續聘兼任教師如下：陳漢昕一位助理教授；李瑞淳、彭

如文、韋介武、王筱雯、劉家禎、闕郁軒、扶台興、張明惠、林兆烜等 9 位講師。聘

期自 98 年 8 月 1 日至 99 年 1 月 31 日止計半年。 
2. 本案經97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系教評會審議通過。 
3. 提請校教評會審議。 
企管系 

        1. 擬續聘林作隆、林世斌、梁家芝、廖婉穎、王嘉琳、鄭詠隆、郭春吟、魏梅金、蔡泰

清、謝鴻進、陳秀清、楊孟傑共 12 位老師為本系兼任講師。 
        2. 擬續聘江曉綺老師為本系兼任助理教授。 
        3. 擬續聘王建民老師為本系兼任副教授。 
        4. 以上教師聘期皆自民國 98 年 8 月 1 日至民國 99 年 1 月 31 日止。 
        5. 經 98 年 6 月 8 日 9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系教評會議通過，呈校教評會議審議。 
        財金系 

     財金系 98 學年度第 1 學期擬續聘兼任教師邱英祧教授、林正明助理教授、蔡孟易講師，

分別教授初級會計學（二）、中級會計學（二）、財務金融專題研究（二）及商事法，聘期

自 98 年 8 月 1 日至 99 年 1 月 31 日。本案經 9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系教評會審議通過。 
     幼保系 

擬於 98 學年度續聘兼任教師如下： 
兼任助理教授：陳郭碧雲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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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任講師：李怡貞、楊文英、吳郁芬、陳翠琪、林曉薇、魏弘貞、王靖宜、童玉娟、蘇傳

臣、楊嬪媛、陳秀梅、洪泰雄、司麗雲、詹喬雯、陳韻如、邱素薇等，共十六位，聘期自

98年8月1日至99年1月31日止，為期半年。本案經 9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4 次系教評會審議

通過。 
     資工系 

1. 資訊工程系日四技四年級專業選修「多媒體資訊檢索與擷取」課程(3 小時 3 學分)，擬

於九十八年第一學期續聘銘傳大學資訊傳播工程系教授謝朝和擔任該課程之兼任教

授，以符合教學需求。經本系 98 年 5 月 7 日系教評會通過。 
2. 資訊工程系因日四技二年級甲班「數位邏輯設計」課程(3 學分 4 小時)，擬於九十八年

第一學期續聘陳開煌先生為本系兼任講師教授此課程，以符合教學需求。經本系 98
年 5 月 7 日 9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系教評會審議通過。 

3. 聘期自 98 年 8 月 1 日至 99 年 1 月 31 日止。 
        觀休管系 

1. 本系因教學需求擬於 98 學年度第一學期續聘兼任教師如下: 
    段存吉、陳娟娟、唐受衡、翁文彪、陳建成等 5 位講師及張碧玲助理教授，聘期自 98

年 8 月 1 日至 99 年 1 月 31 日止，計一學期。 
2 本案經 9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系教評會審議通過。 
3. 提請校教評會審議。 

        通識中心 
        1. 本中心因教學需求擬於 98 學年度第 1 學期續聘兼任教師如下: 周振華等 1 位教授、徐

昀、胡喬治、郭世清、李大國等 4 位助理教授、張學海、黃文信、張舸、胡伯欣、顏

明德、廖彥淵、葉碧雯、李信達、林宏茂、稽珮晶、蔡鴻仁、鄭淑芬、謝瑤偉、王忠

孝、江淳瑋、陳鄭權、洪嘉仁、蔡泰山、黃世豪、呂光宇、李漢中、蔡亦為、許麗萍、

陳榮彬、王品儒、劉台中等 26 位講師，聘期自 98 年 8 月 1 日至 99 年 1 月 31 日止。 
         2. 本案經 9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6 次中心教評會審議通過。 
         3. 提請校教評會審議。 
決  議：全體出席委員一致鼓掌照案通過。         
 
第三案：九十八學年度第一學期兼任教師新聘案，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機械系、化材系、土環系、企管系、幼保系、資工系、觀休管系、通識中心) 
說  明：機械系 

        1. 為配合課程需要本系擬新聘蘭 真等 12 位老師為機械系兼任教師(原擬新聘兼任教師

為 13 位，其中鄭偉盛老師因個人因素無法至本校授課)，各新聘兼任教師資料說明如

下： 
(1) 蘭  真副教授為國立台灣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博士。專長學科：引擎性能檢測分

析、汽車感測與控制、車輛傳動系統。擬聘授課課目：汽車感測與控制。 
(2) 呂孜斌講師為元智大學機械工程學系碩士。專長學科：機電整合、數值控制機械、

機構學。擬聘授課課目：機構學、電機學。 
(3) 張耀仁副教授為美國凱斯西儲大學系統與控制工程博士。專長學科：微機電系

統、半導體製程控制、控制工程。擬聘授課課目：微機電概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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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蕭向志副教授為中原大學化學工程研究所博士。專長學科：廢棄物管理、工程規

劃、焚化技術。擬聘授課課目：放射性廢棄物管理。 
(5) 陳俊生教授為國立中央大學機械工程研究所博士。專長學科：機械固力、數位設

計、射出成型。擬聘授課課目：微積分(一)。 
(6) 游輝祥助理教授為國立台灣大學化學工程學研究所博士。專長學科：異常情勢管

理、風險分析、可靠度分析。擬聘授課課目：機械安全概論、可靠度中心維修。 
(7) 武晉偉講師為國立台灣科技大學機研所碩士。專長學科：機構分析、微積分、靜

力學、動力學。擬聘授課課目：機構分析。 
(8) 徐金益講師為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工業教育研究所碩士。專長學科：機械工程概

論、飛機修護實務、機構學。擬聘授課課目：飛行工程概論。 
(9) 侯光煦副教授為國立中央大學機研所博士。專長學科：表面處理工程、磨潤學、

工程數學、熱力學。擬聘授課課目：表面處理工程。 
(10) 鍾明修講師為中原大學機研所博士。專長學科：高分子加工、射出成型。擬聘授

課課目：先進綠色成型。 
(11) 蔣旭堂副教授為國立交通大學機研所博士。專長學科：真空幫浦技術、半導體設

備技術。擬聘授課課目：真空幫浦技術、半導體設備技術。 
(12) 另新聘卓錡淵為兼任助理教授（未取得教師證書），其簡介如下: 
     1.卓老師為國立中興大學材料工程學系博士。專長學科為：材料科學。 
       擬聘授課目為機械材料，任教課程可依實際需要再行調配。 
     2.本案經 9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4 次系教評會審議通過。 
     3.卓老師因尚未取得助理教授教師證資格，已依「南亞技術學院教師著作(含學 

                 位論文)外審作業要點」辦理。 
             4.卓老師論文外審結果為 81 分、85 分、88 分及 85 分，符合著作送審助理教 
              授資格及本校任教資格。其若於二年內於本校任教滿二學期後，第三學期聘任  
              時再予以申請教師資格審查報部。 

     5.送校教評會審議。 
2. 以上擬新聘兼任教師聘期為半年(98 年 8 月 1 日起至 99 年 1 月 31 日止)，任教課程依

實際需要可再行調配。 
3. 本案經 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4 次及第 5 次機械系教評會審議通過。 
4. 提請校教評會審議。 
化材系 

        1. 本系因教學需求擬於 98 學年度第一學期新聘兼任教師葉俊葳講師一位。 
2. 聘期自 98 年 8 月 1 日至 99 年 1 月 31 日止計一學期。 
3. 本案經 9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4 次系教評會審議通過。 
4. 提請校教評會審議。 
土環系 
1. 本系因教學需求擬於九十八學年度新聘兼任教師如下： 

李金靖 1 位助理教授，聘期自 98 年 8 月 1 日至 99 年 1 月 31 日止。 
2. 本案經 9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系評會議通過。 
3. 提請校教評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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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管系 

        1. 姓名：蕭崇樹講師。 
      學歷：國立陽明大學 醫務管理研究所碩士。 
      授課科目：休閒管理。 
      講師證書編號：講字第 093125 號。 

2. 經 98 年 5 月 25 日 9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系教評會議通，提校教評會議審議。 
        幼保系 

1. 擬於 98 學年度新聘兼任教師如下：兼任講師：呂素美、王昱、戴文青等老師等，共三

位。 
2. 聘期自98年8月1日至99年1月31日止，為期半年。 

  3. 本案經 9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4 次系教評會審議通過。 
        資工系 

1. 資訊工程系因日四技三年級甲班「計算機組織」課程(3 學分 4 小時)，擬於九十八年第

一學期新聘林益民老師為本系兼任講師教授此課程，以符合教學需求。經本系 97 年 5
月 7 日 9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系教評會通過。 

        2. 聘期自 98 年 8 月 1 日至 99 年 1 月 31 日止。 
觀休管系 
1. 本系因教學需求擬於 98 學年度第一學期新聘兼任教師如下: 
    劉月菊講師，聘期自 98 年 8 月 1 日至 99 年 1 月 31 日止計一學期。 
2. 本案經 9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系教評會審議通過。 
3. 提請校教評會審議。 
通識中心 

        1. 本中心因教學需求擬於 98 學年度第一學期新聘兼任教師一名，教師簡介如下: 
周依璇：畢業於東海大學創意設計暨藝術學院美術學系碩士，擔任本校藝術概論課程

教師。 
        2. 本案經 9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4 次中心教評會審議通過，聘期自 98 年 8 月 1 日至 99 年

1 月 31 日止。周依璇老師依「南亞技術學院教師著作(含學位論文)外審作業要點」論

文送外審分數亦符合講師資格，論文外審得分為 76 分、80 分、82 分、82 分。 
3.提請校教評會審議。 

決  議：全體出席委員一致鼓掌照案通過。 
 
第四案：九十八學年度第一學期專任教師新聘案，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機械系、財金系) 
說  明：機械系 

1. 為配合課程需求，機械系擬新聘一位對車輛工程技術、車輛維修、汽車保養廠經營管理

具有實務經驗之碩士(含)以上學位之專任師資。 
2. 經簽呈核准並依規定由人事室公告徵才訊息，至 6 月 11 日公告截止日共有一位教師(蕭

順清老師)應徵。 
3. 蕭老師為國立台北科技大學車輛工程研究所碩士畢業，專長學科為汽車技術、經營管

理、人員訓練等。蕭老師曾任多家汽車公司顧問、副理、經理及青輔會青年職訓中心汽

車科主任、講師多年，學經歷均符合本系車輛組師資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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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系擬聘任蕭老師為專任講師，擬聘授課課目：汽車底盤、汽車感測與控制。擬聘任聘

期一年(98 年 8 月 1 日起至 99 年 7 月 31 日止)，任教課程可依實際需要再行調配。 
5. 本案經九十七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五次機械系教評會審議通過。 
6. 蕭老師資料已請總召集人審閱後簽請校長核定，並於 98 年 6 月 17 日完成面試。 
7. 送校教評會審議。 
財金系 
財金系 98 學年度第 1 學期擬新聘專任教師李文雄副教授一位老師，聘期自 98 年 8 月 1
日至 99 年 7 月 31 日。本案經 9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4 次系教評會審議通過。 

決  議：全體出席委員一致鼓掌照案通過。 
 
第五案：九十八學年度專任教師續聘案，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材纖系、機械系、土環系、資工系、通識教育中心) 

說  明：材纖系 
1. 本系專任教師吳傳壽教授、孫茂誠教授、蔡惠安教授、于大光教授、胡美山副教授、

何玉文副教授、周文立副教授、蕭逢元副教授、姚家增講師、張麗講師以及袁汾講師

等 11 位之聘期皆至 98 年 7 月 31 日止。 
2. 擬續聘吳傳壽教授、孫茂誠教授、蔡惠安教授、于大光教授、胡美山副教授、何玉文

副教授、周文立副教授、蕭逢元副教授、姚家增講師、張麗講師以及袁汾講師等 11
位為本系專任教師，聘期為兩年，皆自 98 年 8 月 1 日起至 100 年 7 月 31 日止。本案

經 98 年 6 月 18 日本系 97 學年度第 4 次系教評會審議通過。 
        機械系 

1. 依南亞技術學院教師評鑑辦法第六條：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可參考評鑑結果作成通過、

有條件通過、不通過以及續聘一年或二年、長期聘任、維持原俸、不續聘、停聘、解
聘等之決議。 

2. 本系教師評鑑結果皆符合續聘標準，且老師均服務熱心、認真，教學成效良好。 
3. 本系九十八學年度擬續聘專任教師計有二十九位： 

教    授三位：林昭仁、簡仁德、孔光源。 
副教授十四位：周祖亮、王士榮、江新祿、梁龍驥、朱朝煌、鍾藏棟、陳德楨、 
              王冰玉、馮騰榔、盧榮芳、黃燕文、黃元瑞、林廣台、李平惠。 
助理教授三位：何明雄、廖文賢、胡雅慧。 
講    師九位：胡凡勳、徐耀忠、郭家全、童景賢、謝明為、王鎮雄、林明俊、 
              葉榮鵬、柯鎮波。 

4. 擬聘任聘期為兩年(98 年 8 月 1 日起至 100 年 7 月 31 日止)。 
5. 本案經 9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5 次機械系教評會審議通過。 
6. 提請校教評會審議。 

        土環系 
1. 本系因教學需求擬於 98 學年度續聘專任教師如下： 

陳慶和 1 位教授；廖新興、邱英嘉、林世洪、鍾雲吉、許珞等 5 位副教授；周美伶 1
位助理教授；彭根隆、趙子澤、楊裕鴻等 3 位講師，聘期自 98 年 8 月 1 日至 100 年 7
月 31 日止，計兩年。    

2. 本案經 9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系教評會審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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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提請校教評會審議。 
        資工系 

1. 本系因教學需求擬於 98 學年度續聘專任教師如下： 
宋守正、董炳信、曾錦良、陳志遠、吳國禎、羅裕群 6 位老師，原聘期均至 98 年 7
月 31 日止，均符合教學需求，擬予續聘。其中宋守正、董炳信、曾錦良、陳志遠、吳

國禎聘期自 98 年 8 月 1 日至 100 年 7 月 31 日止計 2 年；羅裕群聘期自 98 年 8 月 1
日至 99 年 7 月 31 日止計 1 年。 

        2. 本案經 9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98/06/18)系教評會審議通過。 
        3. 提請校教評會審議。 
        通識中心 
        1. 本中心因教學需求擬於 98 學年度續聘專任教師如下: 邱慶宏、方黃裕等 2 位教授、許

天路、陳文雄、謝勝義等 3 位副教授、許惠明等 1 位助理教授、劉裕元、陳永瑢、石

翔至、姜金龍、鐘雪寧、董金龍、洪珊慧、江義清、沈孝邦、吳翠萍、徐瑛霙、林麗

寬等 12 位講師，聘期自 98 年 8 月 1 日至 100 年 7 月 31 日止計 2 年止。 
 2. 本案經 9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6 次中心教評會審議通過。 

  3. 提請校教評會審議。 
決  議：全體出席委員一致鼓掌照案通過。 
 
第六案：資管系教師文德蘭申請學位升等助理教授案，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資管系）                   
說  明：1. 資管系文德蘭老師於 98 年 5 月 14 日提出學位升等助理教授申請。 
        2. 文老師 98 年 1 月於國立政治大學博士班畢業。其 89 年起至本校服務，迄今服務屆滿 9

年。 
        3. 文老師近三年教學服務成績平均為 87.7 分，符合本校「南亞技術學院教師聘任及升等

審查辦法」之申請獲准進修者 70 分以上規定。 
        4. 本案經由 9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4 次系教評會議通過。 
        5. 文老師論文外審結果分別為 83 分、82 分 85 分、90 分，符合升等助理教授要求。 
        6. 提請校教評會審議。 
決  議：1. 全體出席委員鼓掌通過。 
        2. 同意文德蘭教師學位升等助理教授，請人事室陳報教育部審查助理教授資格。 
 
第七案：通識教育中心董金龍教師著作升等助理教授案，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通識教育中心）                   
說  明：1. 董金龍教師自民國 88 年 8 月到校服務，服務年資已滿九年，講師證起資年月為 88 年 8

月，在校期間擔任排球、體適能指導等體育課程教師，教學認真並熱心於校務及通識教

育中心之業務推動與執行。 
2. 近三年教學服務成績平均為 85.6 分，符合本校「南亞技術學院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

法」之 80 分以上規定。 
3. 本案經 9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中心教評會審議通過。依教師升等申請作業程序，經

外審委員審查結果，通過助理教授資格，外審得分為 81 分、74 分、79 分、82 分。 
        4. 提請校教評會審議。 
決  議：1. 請林昭仁委員監票，孫常榮委員唱票，廖文正委員記票；應出席委員 21 人，目前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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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委員 14 人，無記名投票結果：同意票 14 票，不同意票 0 票。 
        2. 主席宣布：同意董金龍老師升等，請人事室陳報教育部審查助理教授資格。 
 
第八案：擬修訂「南亞技術學院專題研究、專案計畫、建教合作及技能競賽成果獎勵辦法」，提請

討論。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說  明：修訂本辦法第參、獎勵方式第四、五、十、十二、十三款有關獎勵金額之部份條文(如附

件一) 
決  議：全體出席委員一致鼓掌通過修訂案。 
 
第九案：私立教育事業協會 98 年第 10 屆模範教師推薦案，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人事室）                   
說  明：1. 依據中華民國私立教育事業協會 98 年 6 月 8 日(98)教協安字第 98060 號函辦理。 
        2. 根據該會「第 32 屆資深優良教師暨第 10 屆模範教師獎勵辦法」本校得推薦 8 位模範

教師。 
        3. 經各系推薦之教師名單如附件二。 
決  議：1. 因本校得推薦 8 位模範教師，每位委員自候選名單中圈選 8 位老師。 
        2. 請林昭仁委員監票，孫常榮委員記票，李淑寶先生唱票；無記名投票結果：林嘉倫老

師 14 票，鍾愛老師 13 票，柴希文老師 12 票，王冰玉老師 10 票，張麗老師 9 票，陳

麗真老師 8 票，簡後聰老師 8 票，許天路老師 9 票，徐瑛霙老師 6 票，黃進興老師 5
票，廖文正老師 5 票，陳啟益老師 5 票。 

        3. 主席宣布：本校 98 年模範教師推薦名單為林嘉倫老師、鍾愛老師、柴希文老師、王冰

玉老師、張麗老師、陳麗真老師、簡後聰老師、許天路老師，請人事室陳報私立教育

協會相關資料。 
 
第十案：本校教師申請 98 學年度延長進修博士學位案，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教務處課務組）                   
說  明：1. 各單位教師申請延長進修博士學位一年教師如下：材纖系：張麗老師。機械系：胡凡

勳、郭家全老師。資工系：賴勇良老師。通識中心：洪珊慧、林秋芳、林宜芳及段人鳳

等 8 位老師，提請審議。 
        2. 教師延長進修學位申請表如附件三，請各單位教評會代表逐ㄧ說明。 
決  議：全體出席委員一致鼓掌通過延長進修博士學位案。 
 
第十一案：97 學年度第二學期教師進修情形統計表，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教務處課務組) 
說  明：97學年度第二學期教師進修情形統計表如附件四，請各單位確認。 
決  議：全體出席委員一致鼓掌照案通過。 
 
第十二案：本校幼兒保育系陳蓉娟及應用外語系楊淑萍二位老師，申請進修博士學位案，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教務處課務組）                   
說  明：申請 98 學年度進修博士學位教師共計 2 名（進修學位申請表如附件五），請所屬教評會代

表報告，有關各單位之進修名額可參閱前案之附件四。 
決  議：全體出席委員一致鼓掌通過進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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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臨時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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